
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通過審查之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會程序表 
日期：112 年 3 月 21 日(星期二) 
地點：本校國際會議廳(教學研究大樓 10 樓) 

場次 時間 內容 
通過審查之

校長候選人 
程序說明 

1 

13：00～13：05 
主持人韓豐年委員致詞 

及相關程序說明 

1.場次程序： 
 (1)治校理念說明：每位候選人

30 分鐘，不得惡意攻訐他人。 
 (2)意見交換：詢答時間 30 分

鐘，以本校教職員工生提問

為原則，採批次統問統答，

2~3人提問後，再由候選人答

復，每人提問不超過 2 分鐘，

候選人單次答詢時間以不超

過 10 分鐘為原則。發言前應

徵得主持人同意。 
 (3)上開兩時段時間屆滿前 3 分

鐘舉牌示意，時間到舉牌知

會，並由主持人請候選人結

束發言。 
2.另提供紙本提問單，現場回收

由候選人回復。 
3.與會人員如有下列不當情事，

主持人得警告、禁止、停止其

發言，或令其退出會場： 
(1)為特定候選人宣傳。 

  (2)涉及人身攻擊等損害候選

人之聲譽。 
  (3)提問與說明會主題無關。 
  (4)其他違反會議秩序之舉措。 
4.全程錄影、錄音，會後將候選

人治校理念簡報檔案與錄影

錄音，置於本校「校長遴選專

區」網頁供本校教職員生點

閱。 
5.每位候選人說明治校理念，得

由其助理人員 1 人協助擔任簡

報資料之播放及資料發放等

工作。 
6.如有其他未盡事宜，依本校校

長遴選委員會決議辦理。 

13：05～13：35 治校理念說明 

鐘世凱教授 

13：35～14：05 意見交換 

休息時間 10 分鐘(14：05～14：15) 

2 

14：15～14：20 
主持人韓豐年委員致詞 

及相關程序說明 

14：20～14：50 治校理念說明 

劉晉立教授 

14：50～15：20 意見交換 

休息時間 10 分鐘(15：20～15：30) 

3 

15：30～15：35 
主持人曾照薰委員致詞 

及相關程序說明 

15：35～16：05 治校理念說明 

連淑錦教授 

16：05～16：35 意見交換 

 


